
 

 

附件 4 

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师岗位任职条件 

 
一、适用范围 

思政岗教师、各二级教学、科研单位负责学生工作的专职

副书记、思想政治工作专职辅导员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南大学岗位设置与聘用暂行办法》对各类

岗位基本条件的规定，结合学生思想政治教师岗位的实际，拟

定任职条件与岗位基本职责，并在核定的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

内聘用上岗。 

（二）学生思想政治专业技术岗位的任职条件由任职年限、

教学业绩、工作业绩等条件组成。 

（三）学生思想政治专业技术岗位最高等级为五级岗位。

现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方可应聘五、六级岗位。具有中

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方可应聘八、九级岗位，具有初级专业技术

职务的方可应聘十一级岗位；如不能应聘到五、六、八、九、

十一级岗位，应分别受聘到相应职务的最低级别岗位，即七、

十、十二级岗位。 

三、任职条件 

（一）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一级岗位任职条件 

1.任职必要条件 

（1）具有作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备的专业知识，有明

确的研究方向，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作出了创造性工

作，对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。 



 

 

（2）近 4 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 

2.任职年限及选项条件 

 （1）任副教授 10 年以上，在以下选项条件中任选 1 项及

以上。 

（2）任副教授 5 年—9 年，在以下选项条件中任选 2 项及

以上。 

（3）任副教授 4 年及以下，在以下选项条件中任选 3 项及

以上。 

3.任职选项条件 

（1）承担 12年以上学生思想政治教学工作，且教学效果

好，深受学生好评。 

（2）针对学生思想实际，积极探索有效方法并取得显著

成效，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 2 次以上，或在学校相关考核中 2

次评为优。 

（3）作为主要组织指导者，所培养的学生在全国性大学

生学术科技文化竞赛中获得前 5 名或二等奖以上的奖励。 

（4）国家级教学、科研成果一等奖获得者，二等奖的前 5

名，三等奖的前 4 名。 

（5）获省教学、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的前 4 名，二等奖的

前 3 名，三等奖的前 2 名。 

（6）校教学、科研成果奖获得者（一等奖的前 2 名，二

等奖的第 1 名）。 

（7）主持省级及以上有经费资助的学生思政工作相关领

域研究课题或教改项目 2 项以上。 

（8）为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或 EI收

录 4 篇以上，或 SCI收录的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 2 篇以上，或



 

 

CSCD 或 CSSCI 收录 5 篇以上，或在国际权威期刊或国内权威期

刊发表论文 1篇以上，或在国际重要期刊或国内一级期刊发表

论文 2篇以上。 

（9）为第一作者出版教材、专著 1本以上。 

（10）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师（前 4 名）。 

（12）省级精品课程主讲教师（前 2 名）。 

（二）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二级岗位任职条件 

1.任职必要条件 

 （1）具有作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，有

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，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经验丰富、开拓

创新，在工作业绩和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。 

（2）近 4 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 

2.任职年限及选项条件 

 （1）任副教授 10 年以上，在以下选项条件中任选 1 项及

以上。 

（2）任副教授 5 年—9 年，在以下选项条件中任选 2 项及

以上。 

（3）任副教授 4 年及以下，在以下选项条件中任选 3 项及

以上。 

3.任职选项条件 

（1）承担 10年以上学生思想政治教学工作，且教学效果

好，深受学生好评。 

（2）针对学生思想实际，积极探索有效方法并取得显著

成效，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 1 次以上，或在学校相关考核中 1

次评为优。 

（3）作为主要组织指导者，所培养的学生在全国性大学



 

 

生学术科技文化竞赛中获得前 6 名或三等奖以上的奖励。 

（4）国家级教学、科研成果一等奖获得者奖，二等奖的

前 7 名，三等奖的前 6 名。 

（5）获省教学、科研成果一等奖的前 6 名，二等奖的前 5

名，三等奖的前 4 名。 

（6）校教学、科研成果奖获得者（一等奖的前 3 名，二

等奖的前 2 名、三等奖的第 1 名）。 

（7）主持校级及以上有经费资助的学生思政工作相关领

域研究课题或教改项目 1 项以上。 

（8）为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或 EI收

录 3 篇以上，或 SCI收录的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 1 篇以上，或

CSCD 或 CSSCI 收录 4 篇以上。 

（9）为副主编出版教材、专著 1 本以上。 

（10）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师（前 6 名）。 

（11）省级精品课程主讲教师（前 4 名）。 

（三）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三级岗位任职条件 

符合中南大学思政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任职条件，履行思

政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岗位基本职责，近 4 年年度考核合格及

以上。 

（四）讲师（助理研究员）一级岗位任职条件 

任讲师（助理研究员）职务 10 年以上，履行讲师（助理

研究员）岗位基本职责，近 4 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 

（五）讲师（助理研究员）二级岗位任职条件 

任讲师（助理研究员）职务 4 年以上，履行讲师（助理研

究员）岗位基本职责，近 4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 

（六）讲师（助理研究员）三级岗位条件 



 

 

符合中南大学讲师（助理研究员）职务任职条件，履行讲

师（助理研究员）岗位基本职责，近 4 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 

（七）申报助教（研究实习员）一级岗位任职条件 

任助教（研究实习员）职务 4 年以上，履行助教（研究实

习员）岗位基本职责，近 4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 

（八）申报助教（研究实习员）二级岗位任职条件 

符合助教（研究实习员）职务任职基本条件，履行助教（研

究实习员）岗位基本职责，近 4 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 

四、有关说明 

应聘人员所发表论文、专著及其他科研成果均应为本学科

领域或与本学科领域密切相关；论文发表数量均指为第一作者

或第一通讯作者在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，如出现排名

第一作者（第一通讯作者）为若干名（N）的情况，统计论文

的计算公式为：1/N；同一论文被转载的按最高层次的刊物计

算；同一成果多次获奖，按最高奖项计算。 

 



 

 

 


